
“金荔1”法人股继续冻结公告 

 

本公司于2008年7月29日接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7）

穗中法执字第1507号民事裁定书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220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继续冻结衡阳市经济建设投资公司等34个

被执行人持有的金荔科技股票社会法人股（证券代码：400056）及孳息

（详见附件广州中院冻结清单）。冻结期限为2008年7月29日至2010年7

月28日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衡阳市金荔科技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○八年八月一日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
 


